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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报2011年度

济宁市专利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的
通    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知识产权局，济宁高新区科技与知识产权处，济宁北湖新区经济发展局，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为促进我市专利技术成果产业化，推动自主知识产权经济发展，根据《济宁市专利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决定近期研究扶持一批专利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，请按照有关要求认真组织申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申报项目科技含量较高，具有专利权，技术水平领先，市场竞争力强；申报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健全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；技术成熟度高，实施周期一般不超过三年；每个县（市、区）申报项目不超过2项。优先支持培育自主知识产权重点企业的专利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。

二、提交材料

请到济宁市知识产权局网站（www.ipojn.gov.cn）“下载中心”下载填写“济宁市专利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申报书”。

三、申报形式

按照属地原则进行申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知识产权局、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审核把关后，于2011年9月15日前将申报材料（纸件一式三份及电子文档）统一送市知识产权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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